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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行政处罚法》48条新增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相关规定，关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范围成为了立法尚

未详细明确，而又在学界引起讨论的问题。就范围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应当摒弃实际操作中“以公开为

原则”的做法，厘清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范围，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就方式而言，信息分类制

度以及避免声誉处罚的正当公开渠道成为学者们的共识。鉴于学界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不利影响存在

不同的认识，目前尚需从其法律性质着手去研究合理的公开范围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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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dition of relevant provisions on the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decisions 
in Article 48 of th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Law,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disclosure of admin-
istrative punishment decisions have become issues that have not been clarified in detail in legisla-
tion but have aroused discussion in academic circles. In terms of scope, scholars generally 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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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 practice of “taking disclosure as the principle” in practice should be abandoned, the scope 
of social impact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disclosure should be limited to a certain scope. In terms of 
methods, the informa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the proper public channels to avoid reputa-
tional penalties have become the consensus of scholars. In view of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disclosure of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decisions,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study the reasonable scope and methods of disclos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legal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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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的《行政处罚法》公布，关于何种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公开没有确定的标准，《行政处罚法》

第 48 条第一款 1 只是进行了抽象的一般标准概述。学界多以公众的知情权与被行政处罚的行政相对人的

隐私权为界限衡量，近年来多数学者均认为行政机关不应当公布大多数行政处罚决定，例如王锡锌、孙

丽岩、熊樟林等。虽然如此，行政处罚决定作为政府信息的一种，同样需要考虑到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性，

行政处罚公开的本意除了使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信息得到公开，还有使公众有渠道监督行政机关在行政

处罚层面有没有做到合法行政。各地对于行政相对人姓名等数据是否在行政处罚中一并予以公开存在不

同的做法，并且各个地方各自制定了规范性文件来予以规范(孙丽岩，2021) [1]。这也就说明在行政处罚

决定公示的形式上尚未达到统一标准，没有统一的立法来处理，需要更多的理论探讨。 
江必新、夏道虎等(2022)指出，《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明确，

实则不是立法机关的疏忽，而是在起草阶段时就考虑到不同的行政处罚决定需要分情况予以讨论。这在

某种程度上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权利，只要是行政机关认为对社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在法律没

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均可予以公开。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行政处罚决定公开需要讨论的重点包括“具

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之具体范畴之界定，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前需要考虑的因素以及行政处罚决

定公开方式是否为声誉罚。虽然声誉罚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法律性质的探讨，但是其理论的成立对公开

的范围和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 “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区分标准 

2.1. 一般认定标准 

学界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普遍以主体为标准。尽管学界均考虑到相较于其

他政府信息而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具有特殊性，不可能全部公开。但是从范围界定来看，学者要么主

张仅公开特定具有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要么主张仅不公开特定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行政处罚决定。 
多数学者赞同“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属于限定范围的公开。比如，孔祥稳(2021)认为《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范围都不应理解为“以公开为原则”[2]。相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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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1 年《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但是没有解释什么类型的

行政处罚决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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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条文的含义在于限制公开范围，控制大部分的公开。就公开范围而言，孔祥稳提出以行为标准为主，

种类标准与程序标准为辅的界定准则。在一些对社会公众利益重要的领域，比如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等方面，有关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得到公开。但是在从轻处罚以及适用简易程序的一些行政处罚决定不

需要予以公开。同时，区分被处罚人主体性质也很重要。因为以自然人作为被处罚人的行政处罚决定往

往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并不密切，且披露过程中容易侵犯其个人隐私。所以涉及自然人的行政处罚决定

应在原则上不予以公开。孙丽岩(2021)认为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应该优先考虑个人利益，原则上不应予以

公开。公共利益作为辅助考虑的因素，应当在公开的例外情形中予以考虑。确保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的

公共利益构成压制个人利益的理由。 
熊樟林(2021)认为，行政处罚是否公开应从法益类型入手，对于个人法益部分，行政处罚公开缺乏正

当性，比如行为人在马路上骑摩托车不戴头盔，对此行为的行政处罚仅仅是出自于对驾驶人的安全考虑，

公开则会降低对个人的社会评价。对于超个人法益则应当予以公开，尤其是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

务[3]。该观点与上述孔祥稳教授的观点非常近似，尽管该观点所侧重的是法益的保护，但实质上还是区

分了个人与企业作为行政处罚中行政相对人的情况，上述学者认为自然人接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与社

会公共利益无关。因为自然人的行政处罚行为被公开后，没有从客观上减少行政违法行为的数量，而且

其违法行为与社会公众缺乏关联，反而是任意公开导致社会对行政违法行为的个人社会评价降低。同样

主张“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作为限定标准的还有蔡金荣(2022)，他认为符合公开条件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

被社会公众感知，并对社会公众的思想认知或行动产生影响。 
少数学者认为《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只是规定了行政处罚信息公开限度的最低标准，事实上仍需要

在第 48 条基础上再扩大行政处罚公开的限度(江必新，夏道虎等 2022) [4]。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

罚决定需要予以分类讨论，而不宜由《行政处罚法》进行统一的规定，因为不同种类的行政处罚决定是

否需要公开，应当是其他部分法需要完成的任务，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至于具体标准是什么，在《行

政处罚法》中不需要给出明确答案，而应由各个部门分别作出公开范围的规定。少数学者同样承认相较

于其他政府信息而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是一类特殊的政府信息。至于如何界定公开的范围和方式，两

派学者尚未达成共识。 

2.2. 涉及个人隐私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界限 

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需要予以保密在学界争议不大，但是对于个人隐私的保密程

度，由于实践做法不一，在学界引发了较大的争议。尽管学界在个人隐私保护方面达成了某种共识，但

在名人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方面仍存有较大分歧。卢荣婕(2022)认为，在区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主体标

准时，应当根据被处罚者本身的社会影响度来区分是否需要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如果是涉及名人的行政

处罚决定，即使是处罚决定事项本身不涉及社会公共利益，也需要对其公开。至于公开名人的行政处罚

决定的正当性，她认为，公众人物的社会影响力与其隐私权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尤其是政治公众人物享

有社会资源，其道德水平的高低需要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5]。蔡金荣(2022)认为，对于名人的行政处罚

决定，行政机关不仅要回应媒体事先对名人的行政处罚事件进行披露的情况，而且还需要在名人的个人

信息遭到披露的前提下才会产生公开的效果[6]。关于名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应当公开，分为两种情况

讨论，第一类是政治人物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对此多数学者认为应当予以公开，因为政治人物拥有权

力，而他的行政处罚与其个人品行息息相关，他的道德品质应当受到社会公众监督。第二类是娱乐名人

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对此学界意见不一。徐信贵等(2015)认为娱乐明星与普通人一样，其隐私权同样受

法律保护，因此对嫖娼等与社会公众利益无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应予以公开[7]。这与前述卢荣婕(2022)
的观点有所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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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学者们的观点来看，关于“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界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学者认

为该法指向的是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以不公开为原则，鉴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特殊性，应当仅将一小部

分确实涉及公共利益部分公开。第二类学者认为该法仅仅规定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最低标准，作为政

府信息，行政处罚决定也应当作为政府信息，坚持应公开尽公开。第三类学者认为尽管行政处罚决定影

响到了行为人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但是由于公众人物的较大社会影响力，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范围不宜

过窄，需要考虑到名人对公众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而予以公开。总体而言，行政相对人本身的基本权利

与其社会影响力是学者界定公开范围市考虑的两大因素。但无论是第一种绝大部分不予以公开的考量还

是第二种应公开尽公开的观点本身都需要进一步予以研究。如同第三种观点所述，行政相对人本身的社

会影响力属于应当考虑的因素，因此对于涉及个人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否有必要进行分类讨论成为了

理论界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3.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前需要考虑的因素 

3.1. 时间标准 

对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时点，学界研究不多。蔡金荣(2022)创设性地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时

点进行了分析。第一种情况，在行政处罚决定尚未对社会公众产生影响，这时候行政机关需要运用自身

的自由裁量权去衡量需要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必然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第二种情况则是，在行政

处罚决定已经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力时，行政机关为了回应社会的关切而公开行政处罚。这时行政处罚决

定公开的监督目的能够被包含，这时公开行政处罚决定是合理的。 
此外，学者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担忧还包括：行政处罚决定本身就具有各种救济手段，包括《行

政处罚法》第 48 条第二款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三天内，如果发现行政处罚决定错误的，

有权予以撤销。在这一期限届满之后，行政相对人若对行政处罚有异议的，还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或行政

复议等方式救济。因此，陈武略(2021)认为，因为行政处罚决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可以通过以上途径予

以救济，行政处罚决定被认为无效、被撤销需要时间，而在这段期间之内产生的对行为人的负面评价是

很难在事后予以消除的。因此，他提出了纠错信息与公示信息同时在同一平台公示，这样可以有效避免

处罚信息公开的时间差导致错误信息对社会公众的误导[8]。 

3.2. 内容标准：利益衡量 

论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要衡量隐私权与知情权的标准。以上综述主要阐述了主

张“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的学术观点，另外需要注意到，在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行

政处罚法》出台前，学界对于行政处罚决定存在“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观点。但是他们

在证成“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的理由需要予以回应利益衡量的问题，即知情权与隐私权的

平衡。学者普遍认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往往需要建立在公众密切关注的重点，马迅(2017)认为除了上文提

到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以外，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的监管问题都是社会公众非常关心的问题[9]。这些问

题也契合了目前立法需要将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予以公开的中心思想。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

存在，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产生对行政相对人声誉的负面影响所对应。产生了两种理论争辩，第一种

是“隐私权优先”，第二种是“社会公共利益优先”，也就是确保公众的知情权。 
主张隐私权优先的学者往往会强调声誉罚的相关理论，从而证成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会侵犯行政相

对人的隐私权、名誉权。孙丽岩(2021)主张为确保行政处罚当事人隐私权，大部分行政处罚决定均不应予

以公开，行政处罚往往不像刑事决定影响恶劣，公开是一种“声誉罚”，对当事人是“第二次伤害”。

无论是在《行政处罚法》修改前，还是在《行政处罚法》修改后，学者们都无法回避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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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性，因为《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了需要公开一部分案件。在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领域，知情权

的重要性高于隐私权的保护，或者说，应该以适当的方式将社会公众关切的行政处罚决定以一种不会侵

犯行政相对人隐私权的方式予以公开，王锡锌(2021)、孔祥稳(2021)均认为不应将公开的目的放在对违法

行为人的声誉处罚，而应发挥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信息监管作用[10]。 
学界不乏主张知情权优先保障的学说，比如王军认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有利于公民民主权利的维护，

是《宪法》保障的权利[11]2。马迅(2017)认为，行政机关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动因还是公众对行政处罚公

正性的质疑，因此，行政机关借鉴司法机关的裁判文书网模式，将司法公开制度引用到行政处罚决定公

开制度中。王敬波(2014)认为，政府信息公开首先需要以知情权为优先考虑，因为知情权是一种基本人权，

为国际公约所承认。隐私权涉及到例外事项，鉴于一些特殊情况而导致公众的信息获取权不是绝对的[12]。
蔡金荣(2022)认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规范目的不应当包括声誉性制裁，应当避免行政机关不当地公开

在客观上造成对行政相对人的声誉损害。 
有观点主张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时应做到知情权与隐私权的辩证统一，两者不是矛盾对立的，一方

面，行政机关在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之前需完成听证程序，只有当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对公共利益具有实际

影响时才予以公开；另一方面，在涉及到公众人物个人隐私的行政处罚信息时，须将行政处罚所涉及的

违法行为进行模糊处理(朱兵强、陈指挥，2015) [13]。实质上，知情权与隐私权的辩证统一也就意味着隐

私权应当优先于知情权保护，因为隐私权的保护在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过程中往往置于最底线的因素。

隐私权保护是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基本前提，这一观点在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 
国内多数学者的意见一致认为行政机关应当主要将公开的目的放在监督功能和风险警示，尽可能避

免对行政相对人的个人隐私和名誉造成侵害。无论是时间标准还是内容标准，都要尽可能保持克制的态

度，行政机关仅需要将公开的重点放在对社会公众所热切关注的领域。但是就具体哪些情况属于社会公

众利益需要关注的领域还存在分歧，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 
美国属于英美法系国家，原先并无专有的行政处罚制度，目前的行政处罚系由刑事罚与民事罚发展

而来[14]。美国对行政处罚公开的范围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刑事罚与民事罚的公开效果上。为了起到风险警

示的作用，美国对性侵者的违法行为进行公示，这样可以使得潜在易受侵害的社会公众能够提前感知危

险人员的存在[15]。相比美国的公开幅度来看，欧洲国家的处罚公开范围更为保守。英国法院恪守比例原

则，不仅如此，欧洲上诉法院在 R 诉北威尔士警察局长案判决中遵守《欧洲人权公约》第 8 条的规定，

法院认为为了保障人权[16]，对于个人隐私的披露仅限于特别案件，对处罚内容全部公开是非法的。并且

在 R 诉德文郡议会案中，法院认为对恋童癖患者的违法行为的披露对象仅限于特定的有幼年子女的人员

而不是全社会范围[17]。相较于国内的行政处罚公开范围，欧美国家对处罚公开范围更为严格，他们存在

有关国际公约约束，对个人隐私信息予以严格保密，对确与公众利益有关的处罚信息公开范围严格限制

在特定人群范围。 

4.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否为“声誉罚” 

4.1. 肯定说 

学界中往往以“声誉罚”作为理论依据来评析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后向东(2015)认为，声誉罚可以作

为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的根据[18]；孙丽岩(2021)认为，正是由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可以作为声誉罚，违背

 

 

2这里所讨论到的权利，应当指《宪法》第三条、第二十七条所规定的监督权。其中，第三条规定的“国家行政机关由人民代表大

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而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

监督。”这就决定了人民有权监督行政机关，尽管《宪法》只是规定了间接监督的方式，但是监督权的来源仍然是人民。与此同

时，《宪法》第二十七条还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必须“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

由此可见，行政处罚决定作为行政机关的基本职权，应当公示出来以接受人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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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事不再罚”的原则，从而不能在行政违法这种比刑事犯罪轻微的处罚体系中予以适用。在她看来，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作为声誉罚，其带来的羞辱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考虑到声誉罚对行政相对人的

影响，许多学者对“以公开为原则”持有疑虑。持有肯定说的学者还有贺译葶(2020)、胡建淼(2017)、章

志远、鲍燕娇(2014)等 3，他们都是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实效来确定其法律性质的。 

4.2. 否定说 

有学者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一种声誉罚的主张提出了反对意见。孔祥稳(2021)认为，声誉罚绝非行

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法定目的。首先，如果认为所有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都有声誉罚的效果，那么声誉罚

就不再是《行政处罚法》中所规定的一种独立的处罚类型，而成为附属于另一个行政行为作出时产生的

效应；第二，对于声誉罚所造成的影响，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因此在行政相对人所受到公

开的负面影响难以估计的情况下，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尤为不利。第二，对于声誉罚所造成的影响，

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因此在行政相对人所受到公开的负面影响难以估计的情况下，对行政

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尤为不利。第三，不是所有的行政处罚都有机会得到公开。现实情况是，一部分行政

相对人受到了声誉罚，而另一部分行政相对人因为没有被公开行政处罚决定而未受到声誉罚。这不符合

《行政处罚法》第 5 条规定的处罚公正原则。 
主张支持声誉罚作为行政处罚公开的定性是以其实效为依据，反对意见从立法目的的角度来评析声

誉罚理论在适用于行政处罚公开的局限性。过去对公开的规定散见于规章、地方性法规，以及部分特别

法中，譬如 2014 年修改的《环境保护法》第 54 条规定了行政机关具有公开有关行政处罚决定的义务(熊
樟林，2021)。这些授权公开的行政处罚决定类型，都不及本次修法中所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

广。在《行政处罚法》日趋完善行政处罚种类的同时，违法事实的公布一直未正式列入立法，因此也就

无法在法律条文中找到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声誉罚的依据。与目前《行政处罚法》未明文规定相区分，

台湾地区的“行政罚法”第 2 条规定了声誉罚为影响名誉之处分，具体形式包括公布被处罚人的姓名、

照片或其他信息(翁岳生等主编，2020) [19]。虽然新修改的《行政处罚法》将通报批评作为一种新增的声

誉罚类型，但是朱芒(2021)指出，违法事实的公布不能作为通报批评划分为声誉罚的具体表现，行政处罚

决定公开应当定性为客观事实的披露，而不涉及对行政相对人名誉上的处罚[20]。 
据此，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否是一种声誉罚还存在不同的意见，还没有在学界达成共识，至少在立

法上，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的处罚类型。以声誉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不利后果作为“以

不公开为原则”的依据还值得作出进一步研究，以声誉罚为进路来批判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合理性缺乏

确定的理论依据。共同点是，无论学者是否主张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是一种声誉罚，他们无一例外的认为

行政处罚公开对行政相对人的声誉不可避免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这种观点在《行政处罚法》修改之后

更为突出。这一共识是学界在讨论行政处罚公开问题上无法避开的话题，尤其需要证明行政处罚决定公

开的正当性离不开这一理论桎梏。 

4.3. “声誉罚”理论对公开范围和方式的影响 

有观点对声誉罚对行为人的不利影响程度提出了质疑。早先美国学界在提出声誉罚的概念时往往以

刑事制裁作为背景，声誉罚主要适用于一些轻微的初次犯罪人员。与此同时，他们也主张声誉罚作为一

种羞辱刑，它起到的作用往往不能使其得以避免下一次犯罪，而是在羞辱的同时诱导其再次犯罪，至少

 

 

3主张行政处罚决定公示是声誉罚的研究成果著丰，参见：胡建淼：《“黑名单”管理制度——行政机关实施“黑名单”是一种行

政处罚》，载《人民法治》2017 年第 5 期；《“其他行政处罚”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学研究》2005 年第 1 期；秦珊珊：《行

政“黑名单”制度研究》，南京大学 2013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11 页；章志远、鲍燕娇：《作为声誉罚的行政违法事实公布》，

载《行政法学研究》2014 年第 1 期；熊樟林：《论〈行政处罚法〉修改的基本立场》，载《当代法学》2019 年第 1 期；贺译葶：

《公布行政违法信息作为声誉罚：逻辑证成与制度构设》，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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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起到阻止犯罪的作用。除此之外，人们也不会对披露犯罪者犯罪事实的新闻加以过多的关注——

即使犯罪者是他们的邻居[21]。据此，如果对社会公共利益影响不大的行政处罚决定予以公开，声誉罚所

起到的惩罚作用并不明显，因为公众并不会关心与自身利益不相关的行政处罚决定。熊樟林(2020)认为，

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没有达到足够的威慑目的，熊樟林(2021)认为，一方面，行政违法行为公开不应当作

为一 种工具来威慑其他人[22]；另一方面，许多行政处罚类型已经屡见不鲜，不影响公众的违法性认识，

并且充分隐匿个人信息的行政处罚决定起不到足够的威慑作用。后向东(2019)认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作为有用信息被淹没的问题显著增加，因此精选消息非常有必要。综合学者们所探讨

的“信息淹没”问题，支持声誉罚理论的学者们更加意识到只有限定公开的范围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

此，如果在研究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性质或功能上达到作为声誉处罚的共识，那么对于公开范围的界定

将会与目前的各地方关于行政机关公示范围存在明显的区别。若这一问题得到进一步专门研究解决，将

会对目前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范围与方式起到新的指引作用。 
此外不当的公开途径也导致了对行政相对人实施声誉处罚的实际效果，对行政相对人的个人利益造

成了侵害。孙丽岩(2021)认为，新闻媒体的曝光伴随着信息的非理性传播，使得媒体的主观态度引导社会

公众，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害。应当以政府门户平台集中发布信息为主，新闻媒体为

辅的公开方式。黄锫(2022)指出，部分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缺乏法律依据，比如将行政违法行为人游街

示众[23]。 

5.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范围与方式的具体应用 

5.1. 公开信息内容的区分处理 

从公开的方式而言，孔祥稳(2021)对目前的行政处罚决定披露的形式持有不同意见，一方面，行政处

罚决定书的内容缺乏说理部分的公开，不利于发挥公众的监督功能。另一方面，类似于裁判文书公开的

形式不能确保行政相对人的个人权益保护。考虑到当事人隐私权、名誉权的保护，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

的范围明确到“具有一定社会影响”体现了立法者的审慎态度，考虑到所涉权益的平衡。他认为，行政

处罚决定的公开需要实现匿名化，并且要考虑到当前技术手段下分析出行政相对人个人信息所存在的潜

在风险。因此在公开前必须要经过利益衡量，并且需要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才予以公开。王留一(2019)
认为，应当通过建立信息过滤机制，将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信息剔除后的行政处罚决定予以

公开，对个人名誉权有负面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不予以公开[24]。王军(2011)认为行政机关在公开行

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对行政处罚信息的公开内容进行区分，对违法行为信息应当主动公开，对个人身份

信息应当依申请公开，媒体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对个人信息有限度地公开。此外，许莲丽(2010)认为，

美国的沃恩索引制度可以为信息公开的分类处理提供参考[25]。 
也有学者认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信息的分类处理方式不够妥当，因为这种匿名化公开将会影响行政

处罚决定公开的效果，且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促进意义不大。熊樟林(2021)指出，行政机关将行政处罚决定

以个人信息全部隐藏的方式公开缺乏公开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公开方式具有两个弊端：第一，这样的公

开方式无法起到对被处罚人以及潜在违法行为人的威慑作用，使得行政处罚制度的威慑力大打折扣。第

二，社会公众已经对许多类型的行政违法行为存在违法性认识，不因是否公开所影响，譬如嫖娼、吸毒

等行政违法行为。同时他提到，即使是剔除了所有个人信息的行政处罚决定，也不必然属于公开的范畴。 
由此可以得出，学者对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方式一般持有两类态度，第一类态度是对行政处罚决

定的内容进行分类处理，对于个人信息部分应当匿名化，或者依主动申请，对于确有影响力的部分应当

依申请公开。而对于行政处罚的内容应当加大公开力度，尤其是说理部分。这种信息分类制度可以在最

大程度兼顾个人隐私权、名誉权与社会公众知情权、监督权，确保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公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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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信息。第二类则是认为公开信息的分类会对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产生负面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

已经不可避免地与个人隐私、名誉等法益的侵犯具有因果关系，至于如何降低对个人隐私权、名誉权的

侵犯，只有通过限缩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范围，仅对个别行政处罚决定予以公开，可以用列举式明确有限

的公开范围。 

5.2. 公开的时限 

关于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时限，目前还无专门的研究成果，但学界在讨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方式

时会附带地进行初步探讨。一部分学者认为行政处罚决定公开需要规定有效期限以确保行政相对人的权

利。比如马迅(2017)认为，对于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需要赋予行政相对人被遗忘权。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

定，但是可以运用多国刑法的前科消灭制度，行政处罚作为比刑事处罚更为轻微的处罚类别，引入被遗

忘权更为重要。王瑞雪(2017)认为，关于违法信息等失信信息的公示有效期条款并不完善，需要予以更统

一的规定[26]。陈武略(2021)认为被遗忘权是一种私法制度，该制度引用到公法领域可以切实保障行政相

对人的人格权利，不至于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保留对其社会评价降低的信息。 
也有学者对被遗忘权的应用提出了质疑态度，朱芒(2021)认为我国现阶段在行政处罚领域关于被遗忘

权的有关制度条件还不够成熟。尽管《浙江省行政处罚结果信息网上公开暂行办法》第 10 条与《上海市

行政处罚案件信息主动公开办法》第 13 条都规定了行政处罚决定的主动公开期限为五年，但王留一(2019)
认为仅仅规定这一制度对个人名誉权的保护上不够充分。同时，朱芒(2021)与王留一(2019)都提到，被遗

忘权目前的应用问题在于在政务公开平台上删除处罚信息之后，其他各个平台多处转载引用的技术处理，

这些信息的保留将影响到被遗忘权的实现。据此，在公开时限方面，是否需要统一规定时限，抑或维持

行政机关对公开时限行使自由裁量权，根据不同情况制定有关的规范性文件，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

探讨。 

5.3. 公开的渠道 

在目前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实践中，公开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于行政执

法机关的官方网站上，另一种是运用大众传媒的模式公开个别行政处罚决定，例如行政执法机关在官方

微博、新闻网站、抖音账号等平台发布个别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行政处罚决定(黄锫，2022)。对于这两种公

开方式所起到的社会效果，有观点认为，第一种方式无法起到规制效果。因为行政机关往往会将大量行

政处罚决定公开在其网站上，其数量大且缺乏有效分类，导致一般不具有专业检索动机的社会公众不会

对公开信息予以关注[27]。第二种方式的公开虽然起到了规制效果，但是媒体的报道往往具有渲染性，一

般的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容易被媒体误导(Nathan Cortez, 2011) [28]，互联网信息的传播速度之快使得信

息内容极快的获得大众认同。事实的还原一旦失真，对被处罚人的名誉权损害将是不可逆转的[29]。 
通过相关文献的研究，对这一问题可以作出的总结包括：第一，行政机关通过政务网站公开行政处

罚决定的方式通常会造成信息量过大，对社会公众而言缺乏一定的影响力。这影响了其作为对被处罚人

声誉制裁或者对社会公众起到警示作用工具的发挥。第二，通过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媒体)公示行政处罚决

定可以有效引起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在与社会公众利益切身利益相关的安全生

产、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媒体的公示起到增近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但是这类信息传播的方式容易被滥

用。这是因为：其一，如果通过媒体公示了载有个人敏感信息的行政处罚决定，例如卖淫嫖娼行政处罚，

那么这种公开方式对被处罚人的隐私权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其二，媒体的通报内容对社会公众观念的塑

造具有不可逆转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公开行政处罚决定对被处罚人的名誉权损害也是难以弥补的。

第三，关于这两种公开方式应当适用于何种类别的行政处罚决定，目前学界暂无定论。对这一问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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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需要以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为导向，结合个人名誉权保护程度与其行政违法的社会危害程度来综合

考量。 

6. 总结 

目前学界在研究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范围上，主流观点认为行政机关目前的公开范围大于《行政处

罚法》第 48 条所限制的公开范围，认为《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开范围事

实上将公开范围大幅度缩小。在支持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为声誉处罚的学者看来，过多不重要处罚信息的

公开会分散公众的注意力，起不到惩戒与风险警示的作用。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公开范围应当由行政机

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行政处罚法》第 48 条仅为最低限度的标准。在公开方式方面，虽然目前法律没有

明确的规定，但是从公开范围应着力保护个人权益的视角看，应当避免羞辱形式的公开和大众传媒的过

度渲染和错误引导。不少学者认为，信息公开分类也是一种既能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又能避免行政处罚

信息公开不利影响的方法。同时为了确保公开起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促进作用，研究如何完善政务网站

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信息的管理制度也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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